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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场字〔2026〕44 号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

加强国土绿化项目种苗质量管理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

林业和草原局：

林草种苗作为国土绿化的重要物质基础和首要前提，其质量

直接关系到国土绿化成效及生态系统稳定性。为科学开展大规模

国土绿化行动，扎实推进“三北”“双重”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，

切实提升国土绿化项目质量和成效，现就加强种苗质量管理工作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强化种苗生产源头管控

各地要严格审核发放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，确保生产经

营者具备相应的生产条件及质量管控能力。要督促生产经营者规

范标签制作及使用，确保标注事项完整、内容真实准确。要指导

种苗生产经营者建立健全生产经营档案，确保种苗质量及责任可

追溯。要科学确定采种林，并在采种期起始日一个月前向社会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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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采种期。要积极推广轻基质容器苗、组培快繁等现代化育苗技

术，提高苗木出圃质量。支持草种龙头企业和有条件的育种机构

建设现代化、规模化草种生产基地，提升优质草种生产加工能力，

积极推广适宜区域生态修复的草种包等新型复合生态修复产

品。

二、科学设计绿化树种草种

各地在编制国土绿化作业设计时，要依据立地条件和生态功

能定位，统筹考虑树种草种品种适应性和当地种苗供应情况，有

良种的应选用良种。无适宜良种的，应优先选用本地种源，禁止

选用未经引种试验或风险评估的外来树种草种。设计文件中必须

明确树种草种的良种或种源要求、规格、苗龄等具体质量技术指

标，异花授粉的经济林树种要明确主配栽品种、配置比例和方

式。作业设计用苗（种）合理性评价应重点审查树种草种选择、

种苗质量要求是否科学合理、是否符合项目实际、是否具有可

操作性。树种草种选择不合理、应选用良种但未选用的、质量

指标不明确的，作业设计不得通过审批。

三、规范种苗采购与验收管理

国土绿化项目种苗采购，应纳入项目采购管理整体框架。采

购文件中必须明确载明经批准的作业设计中规定的种苗质量技术

指标、检验方法、验收标准及违约责任。加强招投标采购与非招

投标采购的衔接，在确保任务完成和工程质量的条件下，支持

采用灵活方式发包。采购过程应公开透明，优先选择信誉好、质

量稳定、具备相应生产经营资质的供应商。接收种苗时，项目实



— 3 —

施单位或监理单位应按照国家有关标准或设计要求自行检验或者

送第三方质检机构检验，要核验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、检疫证书、

种苗标签等资料并整理归档，涉及林木种子和草种子的，要留样

备查。对质量、品种与作业设计不一致的，坚决予以清退。

四、健全种苗全过程质量监管体系

地方各级林草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属地种苗质量监管职责，

要建立常态化种苗质量抽检机制，制定年度抽检计划，在每年绿

化关键时间节点组织或委托林草种苗管理机构、林草种苗质量

检验检测机构对国土绿化项目使用的种苗开展质量抽检，及时通

报抽检结果。种苗质量不合格的，要及时反馈被抽检单位及其

主管单位，由主管单位督促限期整改到位，并将抽检及整改情

况作为项目质量评价和验收的重要参考。要加强跨部门、跨区

域协同配合，严厉打击生产经营假冒伪劣种苗、未按计划使用良

种等违法行为。对因种苗质量问题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质量事故

的，要倒查并严肃追究行政责任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

关。要会同市场监管部门做好林草种苗质检机构的技术评审及

监管工作，严厉打击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等违法行为。

五、加强能力建设与宣传培训

各地要加强对种苗管理人员、质量检验人员、采购人员、

施工监理人员专业技术培训，切实提高一线人员的业务能力和

质量把关意识。要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平台，宣传种苗质量对国

土绿化成效的重要性，普及林草种苗相关法律标准和常识。曝

光典型的质量违法案例，强化警示震慑。提高项目单位、广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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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农牧民和社会公众的种苗质量意识和维权意识，营造全社会

关心、支持、监督种苗质量管理的良好氛围。

特此通知。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

2026年 4月 18日

公开属性：依申请公开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 2026 年 4 月 20 日印发


